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线性化质粒生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有关文件的规定，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委托中升太环境技术（江苏）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现向公众公告本项目相关信息，以广泛征求公众、专家、组织对项目建设的意见与建议，及时反馈到项目建设中去，达到项目建设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建设项目名称：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线性化质粒生产项目； 

建设地地址：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五期C区19栋； 
建设项目内容：苏州工业园区桑田街218号生物医药产业园二期18号楼现有项目已停止生产，质粒车间搬迁至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园五期C区19栋，建设线性化质粒30g/a。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13812783876
邮箱：chenjun.zhou@abogenbio.com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中升太环境技术（江苏）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工

联系电话：68026618-2402 

邮箱：954461633@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见附件“附加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doc”。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完成后，发送到954461633@qq.com邮箱。 
（六）公众时间： 
公众如有任何疑义，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建设单位苏州艾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